	国家林业局防火办对落实国办通知作出再部署 
	　

	　
	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
	　

	　
	     近日，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下发通知，对各地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04〕33号)进行再部署、提出新要求。通知指出，2004年4月14日国办防火通知下发以来，大部分省区及时采取措施，认真贯彻落实，极大地促进了森林防火工作的开展。2004年底，已有四川、云南、辽宁等8省出台了贯彻落实文件。但一些地方对《通知》的传达贯彻不够重视，工作抓得不紧，措施不够到位，影响了《通知》精神的有效落实。
    通知要求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务必引起高度重视，切实按照2004年秋防现场会要求，把贯彻落实国办防火通知精神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一条主线来抓，结合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务，制订具体方案，全面组织学习，研究有效举措，确保《通知》精神覆盖基层、深入人心，有效落实。
    为全面掌握全国各地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的进展情况，请各地务必于2005年1月10日前将有关情况上报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扑救处。上报材料内容包括：一、为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如何进行部署，组织开展了哪些工作。二、在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中，取得了哪些成效，哪些方面的工作已有或将有实质性的进展。三、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设想。四、建议我办或国家林业局牵头抓好哪些具体工作。 
	

	
	
	


